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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計劃

有關我們未來計劃的詳細描述，見「業務—我們的發展戰略」。

[編纂 ]用途

[編纂 ]未獲行使的情況下，假設 [編纂 ]為每股 [編纂 ][編纂 ]港元（即指示性 [編纂 ]範
圍每股 [編纂 ][編纂 ]港元至 [編纂 ]港元的中位數），經扣除估計 [編纂 ]以及我們就 [編纂 ]

應付的其他費用及開支，我們估計 [編纂 ][編纂 ]將約為 [編纂 ]百萬港元。

我們目前擬將 [編纂 ][編纂 ]按下文所載金額用作以下用途：

• [編 纂 ]約 [編 纂 ]%或 [編 纂 ]百 萬 港 元 將 用 於 增 強 我 們 現 有 產 品 系 列（如AI 

Scaler、STDI芯片、通用MCU及TMCU）的先進技術研發實力及產品迭代，以及
開發用於AMOLED觸控芯片及音頻驅動器應用的下一代芯片。具體而言，我
們計劃使用：

(1) [編纂 ]約 [編纂 ]%或 [編纂 ]百萬港元研發高性能車規級芯片。我們將招聘
模擬、數字、算法、應用及車規級功能安全合規等領域的專業人才。此外，
我們的目標是將我們的產品組合由單核產品擴展至包括多核產品，且我
們計劃開發基於RSIC-V架構的通用MCU，以滿足對電動汽車車域控制器
及電池管理系統及具身智能的需求。我們將採購EDA工具及車規級可靠
性測試設備，以支持我們的內部研發；

(2) [編纂 ]約 [編纂 ]%或 [編纂 ]百萬港元開發高性能智能顯示芯片。我們計劃
通過先進算法及機器學習推動圖像處理能力的迭代升級，並開發具有高分
辨率選項的顯示芯片。我們的目標是將智能顯示芯片應用從手機顯示擴展
至車載顯示器、筆記本電腦、平板電腦等領域。同時，我們亦將擴展我們
的產品組合，以加入AMOLED觸控芯片及車載音頻驅動器，結合我們的AI 

Scaler及STDI芯片，形成全面的產品組合，從而深化我們的客戶關係；

(3) [編纂 ]約 [編纂 ]%或 [編纂 ]百萬港元開發先進的感知算法及多模態傳感器
融合技術。我們的TMCU將進一步優化其算法，增強傳感精度及抗干擾能
力。這將使我們的TMCU能夠在高溫、雨雪等惡劣條件下穩定運行，滿足
汽車門把手及靈巧手等應用要求。同時，我們正優化端側AI推理框架，以
創建一個全集成的技術生態系統；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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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[編纂 ]約 [編纂 ]%或 [編纂 ]百萬港元開發具身智能及AI智能設備芯片組。
我們將專注於機器人感控SoC的界定與發展，以在具身智能市場拓展新應
用場景，例如機器人的運動控制及靈巧手的觸覺感知。我們將進一步迭
代AI算法，並根據應用需求開發具身智能的SoC或運動控制芯片。

• [編纂 ]約 [編纂 ]%或 [編纂 ]百萬港元將用於興建一家汽車電子模塊生產及組裝
設施，服務汽車OEM及Tier 1及Tier 2供應商。我們將通過長期租賃的方式投資
工廠設施。具體而言，我們計劃使用：

(1) [編纂]約[編纂]%或[編纂]百萬港元開發基地運作系統及撥付營運資金需求。
具體而言，我們計劃建立涵蓋製造至車規級測試的全流程生產線；及

(2) [編纂 ]約 [編纂 ]%或 [編纂 ]百萬港元投資固定資產。我們計劃引進自動化
光學檢測及功能電路測試設備、實行車規級溯源及MES系統，並升級我們
的電磁兼容實驗室，以確保產品質量及合規性。

• [編纂 ]約 [編纂 ]%或 [編纂 ]百萬港元將用於提升我們的全球市場影響力以及擴
展我們的國際銷售網絡。我們計劃積極發展全球銷售網絡以覆蓋亞太地區。

(1) [編纂 ]約 [編纂 ]%或 [編纂 ]百萬港元擴大香港國際總部及業務中心、組建
當地銷售、研發及運營團隊，以提升我們的區域管理能力。我們將建立跨
境法律團隊，以加強我們的合規、治理及國際業務執行能力。我們計劃通
過展會、行業論壇及線上營銷加強在香港的品牌建設；

(2) [編纂 ]約 [編纂 ]%或 [編纂 ]百萬港元構建全球化研發體系。我們將與亞太
地區的頭部半導體製造商合作，以共同開發新產品，並通過吸引海外頂
尖AI及芯片設計人才，加速推進下一代產品開發；及

(3) [編纂 ]約 [編纂 ]%或 [編纂 ]百萬港元拓展我們的海外銷售網絡及深化客戶
關係，具體包括：(i)通過定期拜訪消費電子、汽車及具身智能行業的主要
客戶，建立更主動、系統化的客戶互動機制，從而更好地把握市場需求及
加強長期戰略合作；及 (ii)部署專職現場技術服務團隊，提供及時支持與
售後服務。

• [編纂 ]約 [編纂 ]%或 [編纂 ]百萬港元將用作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企業用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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倘 [編纂 ]定為低於或高於指示性 [編纂 ]的 [編纂 ]，則上述 [編纂 ]分配將按比例進行
調整。在 [編纂 ]未獲行使的情況下，假設 [編纂 ]為 [編纂 ]港元（即指示性 [編纂 ]範圍的 [編
纂 ]），我們將收取 [編纂 ][編纂 ]百萬港元，而假設 [編纂 ]為 [編纂 ]港元（即指示性 [編纂 ]

範圍的[編纂]），我們將收取[編纂][編纂]百萬港元。因[編纂]獲行使而收取的任何額外[編
纂 ]亦將按比例分配至上述用途。倘 [編纂 ]獲悉數行使，我們將收取 [編纂 ][編纂 ]百萬
港元（經扣除估計 [編纂 ]以及我們就 [編纂 ]應付的其他費用及開支，並假設 [編纂 ]為每
股 [編纂 ]港元（即指示性 [編纂 ]的 [編纂 ]））。

倘 [編纂 ]並未即時用作上述用途，只要被視為符合本公司最佳利益，我們會將 [編
纂 ]存入持牌商業銀行或其他認可金融機構（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或其他司法權區的
適用法律及法規）的短期計息賬戶。




